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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意旨狀 

案號： 

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新台幣 5173萬 4千元                            

被告 ：image Optimal（IO） 

  代表人 OOO                               住:○○市○○區○○路○○號 

             NCZ                                                      

  代表人 OOO                               住:○○市○○區○○路○○號 

             全亞通                                                  

  代表人 OOO                               住:○○市○○區○○路○○號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OOO                                住:○○市○○區○○路○○號 

原 告 ：張予                                  住:○○市○○區○○路○○號 

訴訟代理人 OOO                                住:○○市○○區○○路○○號     

  

上開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謹依法提呈辯論意旨狀: 

壹、訴之聲明 

1. 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2.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原因事實 

一、 張予於萬那杜首都維拉港的度假村打工時，恰逢熱帶氣旋登陸並重創維拉港，張

予拍攝災後之照片並至交友網站「the X」上，以「擁抱世界」模式公開分享。 

 

二、按「the X」使用者契約第 3.5 條約定：「您張貼於 the X 的 內容，當您點選

『限朋友』時，您僅與您的『the X 朋友』分享;當您點選 『擁抱世界』時，您同意



所有人(包括不具有 the X 帳號或非您『the X 朋 友』的人士)皆得閱覽、存取或使

用。」 

 

三、與張予在同一度假村打工之 David Johnson 於 the X 上看見張予分享之照片後，

逕自下載張予所攝之照片，並以原作者自居，上傳至個人的 the X帳號公開分享。 

 

四、Tadd Allison 是香港的全亞新聞通訊社（下簡稱全亞通）的記者，偶然看見

Johnson 在 the X 上的 PO 文，因此與 Johnson 聯繫，希望能付費取得授權將該批災難

照片使用在報導中。Johnson欺騙 Allison照片係本人拍攝，並願意無償提供。 

 

五、Allison 依全亞通的工作內規要求，將自 Johnson 處取得之照片上傳至業務合作

機構 image Optimal（下簡稱 IO）。iO 是一個全球知名的圖片資料庫，專門付費收集

圖片檔案,並將圖片內容依其獨特之邏輯分類整理後,供 iO 的會員使用。IO 之內部承

辦人 Mong Peak 在上傳照片前雖對該批照片之來源起疑，但已向 Allison 查證，

Allison 則是將 Johnson 係照片原作者等語轉述給 Peak。 Peak 對於照片來源存疑，

遂藉由 iO 內部的軟體搜尋網路上類似的風災照片，發現 Johnson 並不是第一個在 

the X 上傳這一批風災照片的人，張予才是。Peak 將這一批照片的來源判定為可疑，

不建議上傳資料庫，並將判定結果以 iO 公司內部的 email 例行上報編輯部經理，其

中檢附張予的原始 the X 連結。然而 iO 後續流程中仍將該批照片全數歸入資料庫，

照片的作者均註記為 Johnson。 

 

六、iO 會員鳳梨報之承辦人，有感照片對銷售量之影響，認為 iO 資料庫對媒體工作

者有所幫助，故推薦 iO給數名媒體界主管，有 3家媒體因此成為 iO新會員。 

 

七、全球知名自然生態雜誌出版商 NCZ，總公司設在紐約，出版了名為「THE MOMENT」

的攝影集，其中並包含從 IO 下載之該批照片，並在全世界販賣，且最終帳務勉強打平。 

 

八、被告等人係善意信任 Johnson 為照片之原始著作人，詎料竟遭原告提起訴訟，遂

向 鈞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茲依法答辯。 

   



參、理由 

程序部分 

一、我國法院無管轄權 

（一）本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當事人間之公平、裁判之正當與迅速之法理衡量個案  

判斷。 

1.最高法院有認應以當事人間之公平、裁判之正當與迅速之法理衡量做個案判

斷。 

按：「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事件審核有無國際民事裁判管轄權時，除應

斟酌個案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外，尚應就該個案所涉及之國際民事

訴訟利益與特定國家（法域）關連性等為綜合考量，並參酌內國民事訴訟管轄

規定及國際民事裁判管轄規則之法理，基於當事人間之實質公平、程序之迅速

經濟等概念，為衡量判斷之依據。故除有由我國法院行使管轄權，係明顯違背

當事人間之實質公平及程序之迅速經濟等特別情事外，原則上均應認我國法院

有管轄權」（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抗字第 589 號
1、最高法院 101 年度臺上字第

1071 號民事判決意旨 2、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抗字第 1020 號參照 3及最高法院

105年度臺上字第 105號民事判決參照 4） 

2.學者亦認應以當事人間之公平、裁判之正當與迅速之法理衡量做個案判斷。 

按：「我國對於國際裁判管轄，除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

間接管轄權之規定外，並無類如內國法院確認對於涉外財產事件有無管轄權之

直接管轄規定，而現行國際法上，亦未建立明確規範。是以，當受到國際承認

的一般性準則不存在，而國際習慣法又並非十分成熟的情況下，依照當事人之

間之公平性與裁判正當性、迅速理念之法理，作為我國國際裁判有無之判斷，

應較為適當，因此，如依我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我國具有審判籍時，原則上，

對於我國法院提起之訴訟事件，使被告服從於我國的裁判權應屬妥當，惟在我

國法院進行裁判，有如違背期待當事人間之公平與裁判正當、迅速等理念之特

                                                 
1 參被證 1。 
2 參被證 2。 
3 參被證 3。 
4 參被證 4。 



別情事時，即應否定我國之國際裁判權。」(張銘晃法官於其所著國際裁判決定

論從總論方法評論我國實務現狀參照)5 

有學者認為：「於概念構成上，國際裁判管轄權乃屬國內土地管轄之前

提，但逆推知說卻以國內土地管轄之存在來逆推知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存否，其

論理上有本末倒置之嫌。詳言之，儘管論理上，國際裁判管轄權乃是國內管轄

權之前提，但逆推知說卻認為於實際規律上，以國內的管轄權為前提，法院於

受理涉外案件時，僅須考慮依國內民事訴訟法之管轄規定有無國內的管轄權，

不必考慮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如此，將使國際裁判權對於國內管轄權在理

論上之獨立性與上位性不明確。畢竟涉外案件與國內案件不同，其訴訟程序、

語言不同外，出庭之困難、移送制度不存在，均為國內案件所無之問題，因此，

原封不動適用於國內民事訴訟法，確有不當之處。而且我國若與該涉外案件毫

無牽連性，卻有管轄權，則我國法院所為之判決，亦難獲他國之承認。此種廣

泛的承認財產所在地之管轄權，被批評為過剩管轄，因此，過份執著於民事訴

訟法之類推適用，亦不妥當。]（林秀雄教授著：國際裁判管轄權—以財產關係

案件為中心，收錄於：「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一）」學林文化事業有限，第

128至 133 頁參照）
6。 

3.查本件被告全亞通(以下簡稱全亞通)為香港公司、iO 及 NCZ 為美國公司，故

本件具有涉外因素，為涉外民事事件。而本件之管轄權誰屬，涉外事件民事法

律尚未規定，按上開判決意旨及學說，若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應依當事人

間之公平、裁判之正當與迅速法理審酌，有如違背期待當事人間之公平與裁判

正當、迅速等理念之特別情事時，即應否定我國之國際裁判權。畢竟涉外案件

與國內案件不同，其訴訟程序、語言不同外，出庭之困難、移送制度不存在， 

（二）本件依當事人間之公平、裁判之正當與迅速之法理衡量個案判斷，法院對本件

無國際裁判管轄權。 

1.為避免濫訴之嫌徒增被告不便，應採「以原就被」原則，故法院無管轄權： 

(1)國際管轄之「以原就被」原則，係屬普世價值（「海牙關於外國民商

事事件之國際管轄與判決公約草案」（PreliminaerDraft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Foreign Judge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5 參被證 5。 
6 參被證 6。 



Matters ）第 3 條規定參照）7，蓋因在法院為實體判決前，原告之訴是

否有理由，並不確定，故原告之起訴，就表面上看來，業已「破壞事物

現狀」（status quo），故自應由原告承擔至被告所在地起訴之不便利，

並使被告得以在自己之所在地，以自己熟悉之環境及語言應訴，並為避

免濫訴、避免原告隨意挑選對自己最有利法庭起訴之「物色法庭」

（Forum Shopping），且為避免被告因應訴之程序上不便利，進而影響

其實體上之權益，故縱使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 條之規定，亦為

「 以 原 就 被 」 原 則 之 體 現 。 

(2)「以原就被」原則，為管轄之首要原則，就國內管轄而言，民事訴訟

法將之訂立於第 1 條，就國際管轄而言，則為所謂「普世原則」，亦即

放諸四海皆準。前司法院大法官馬漢寶教授認為：「…原告之各種利益，

並不得損害被告之利益。事實上，被告及其證人易於前往之國家之法院，

應屬優先。法律上所謂『被告應受較大的保護』，已成世界共通的原則。

因此，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乃係確定法院有無管轄權之準據；

換言之，『原告應在訴訟當時管轄被告之法院起訴』（actor forum rei 

sequitur）」（見馬漢寶教授著，國際私法，總論各論，著者發行，98

年 3 月再版四刷，第 204 頁）
8。前司法院大法官劉鐵錚教授、陳榮傳教

授認：「就涉外民事訴訟而言，普通審判籍為保護被告之利益，我國仍

採『以原就被（actor forum rei sequitur）』之原則，應無爭議」

（劉鐵錚、陳榮傳合著，國際私法論，99 年 9 月修訂五版一刷，第 671

頁參照）9。以上均說明：國際管轄之「以原就被」原則，即使並非利益

衡量個案判斷上之唯一考量因素，仍應屬最為首要且份量最重之考量因

素，如無其他更為重大因素之考量，或其他因素為不同認定考量之份量，

並不足以壓制或推翻「以原就被」原則考量之份量，即應以「以原就被」

原則為準繩。 

(3.)查本件原告當不會自認其貿然或草率提起本件訴訟，故本件原告於

起訴前，自應已有相當之訴訟準備，而被告全亞通、iO、NCZ 公司卻處

                                                 
7 參被證 7。 
8 參被證 8。 
9 參被證 9。 



於被突襲性起訴之立場，為求原告與被告間在程序上之實質公平與方便，

要求原告在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美國、香港法院)起訴，並不為過，且被

告之公司設址，為其業務或營業之本據，若貿然允許原告開啟訴訟，則

有濫訴之嫌，徒增被告遠地應訴之困難，自應依「以原就被」原則，是

該院於本件並無國際管轄權。 

2.本件由美國或香港法院受理將有利調查證據及訊問證人之便利性、 

程序之迅速經濟：  

在判斷本件被告之系爭攝影集是否抄襲原告主張著作權之著作時，需調

查被告公司之系爭商品，究竟係由何人編輯？該編輯者之姓名、住址為何（以

便於必要時通知其到庭作證）？原告之著作物，是否已於編輯者所在地或該地

公眾得於取得之該著作？被告是否有提出授權金予以 Johnson？此等待證事項

之證據或證人，均非在我國，如我國法院具國際管轄權而實質審理本件，位於

香港、紐約之證人亦未必服膺我國法院之通知到庭作證，足認我國法院如實質

審理本件，就調查證據或訊問證人而言，均不具便利性，而不利於程序之迅速

經濟。我國法院尚非便於就近調查證據及訊問證人，是應認若由我國法院審理

本件，尚非最能發現真實並節約調查證據與訊問證人之程序勞力、時間、費用，

自應由美國、香港法院審理本件，始最符合程序及裁判上之正當、迅速、經濟

原則。 

3.本件由美國或香港法院受理將有助於判決之實效性： 

被告 iO 與全亞通在我國並無任何處所或據點，原告亦無法提出被告在我

國有何資產，原告於美國、香港法院如取得勝訴確定民事裁判，即得在美國、

香港強制執行被告之資產，當不致發生香港、美國是否承認或執行我國法院民

事確定裁判之問題，或原告如何以我國法院之民事確定裁判，在美國、香港之

執行法院取得執行名義之問題。況我國法院倘自認就本件具國際管轄權並予以

確定之實體民事裁判，美國、香港法院是否會確認我國法院之該確定民事裁判，

係由具國際管轄之法院所作成？該我國法院之確定民事裁判，是否合於美國、

香港包括國際管轄規範在內之程序公序並由美國、香港法院承認其既判力及執

行力？尚屬未定，如美國、香港法院不予承認或執行，則原告在我國法院即使

取得勝訴之民事確定裁判，亦將成為具文一紙，無法用以在美國、香港取得執

行名義以執行被告之資產，致無裁判之實效可言。 



實體部分： 

一、被告使用原告拍攝之照片，為合法使用 

（一）原告所簽署之「the X」使用者條款即為著作權授權契約 

(1)係爭使用者條款非為定型化契約 

     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消費者保

護法第 2 條第 1 款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為網際網路入口網站之網路

服務業者，其免費提供前述平台，供上訴人等使用，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並無

交易行為，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之規定，難認兩造間本件爭議得適用消費者

保護法。且前述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之規定，係關於定型化契約無效之規定，

上訴人尚難依此規定，主張被上訴人有移除系爭貼文之義務；上訴人此部分之

主張，亦屬無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3 年度上易字第 93 號民事判決

參照。）
10 

稱交易行為謂買賣雙方具有對價關係，「the X」與原告所簽訂之使用者

契約條款因無對價關係，故非為定型化契約，而為一經雙方合意簽訂之無名契

約。查本件，「the X」免費提供平台予原告使用，對於 the X 而言，原告無

需支付任何會員費用，且「the X」未必會因為原告上傳照片或發布文章之行為

受有利益，換而言之，「the X」與原告之間並不存在對價關係，故可謂雙方間

無交易行為，性質上言之，係爭使用者契約應不得認為係具有交易目的之定型

化契約，不得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綜上所述，原告所主張之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關於定型化契約無效之規定，尚屬無據。 

(2)「the X」使用者契約條款之解釋 

 使用者契約第 3.5 條約定之使用係概括條款，其涵蓋之範圍應包括「複

製、重製、處理、修改、傳送、張貼或分享」；不能因未列示使用之定義就否

定原告有授權著作權予任意第三人；否則，約款第 3.5 條亦未明示「限朋友」

的「分享」包括「閱覽、存取或使用」，如採未列示即否定之認定，即應認為

「分享」係除「閱覽、存取或使用」以外的方式，而如此之解讀方式，實洵非

可採。 

(3)原告刊登照片於「the X」之行為，構成默示授權，被告並無侵害原告之著

作權。 
                                                 
10 參被證 10。。 



按 the X 使用者契約第 3.5 條：「您張貼於 the X 的 內容，當您點選

『限朋友』時，您僅與您的『the X 朋友』分享;當您點選 『擁抱世界』時，

您同意所有人(包括不具有 the X 帳號或非您『the X 朋友』的人士)皆得閱

覽、存取或使用。」 

原告為「the X」平台之使用者，於註冊時已閱覽且同意其使用者契約，

該契約為雙方合意而有效，先予敘明。若「the X」使用者使用「擁抱世界」設

定發布內容，代表使用者「同意所有人皆得閱覽、存取或使用該內容」，今原

告對於 the X 交友網站所聲明之使用條款，自應知之甚詳，並應遵守該網站之

使用條款甚明。當使用者使用「擁抱世界」設定發布內容時，代表使用者「同

意所有人皆得閱覽、存取或使用該內容」；除非使用者選擇「限朋友」設定發

布內容而限定僅與「the X」朋友分享，否則使用者即代表同意、授權其他人不

但可以閱讀，還可以執行、複製、散布、公開傳輸、翻譯或改寫。 

原告將其照片以擁抱世界模式張貼於 the X 之行為，按「the X」 使用

者契約第 3.5 條任何人皆得存取使用其照片，原告簽訂「the X」使用者契約同

時即為簽訂一授權契約，且該授權為任何人，被告全亞通、iO、NCZ 皆於該授

權下合法使用其照片，並無侵權之行為。 

（二） 被告三人使用係爭照片之行為，皆非為侵權行為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此有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是著作權侵害損害賠償

責任之成立，係採取過失責任主義，以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何謂故

意或過失，民法並無明文，一般文獻於解釋上，常依刑法有關規定說明之。所

謂故意者，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者，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此為間接故意。至於過失者，行為人雖

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者，以過失論。或者，雖預見

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此為有認識之過失。原則上，過失侵權行為係以

「違反注意義務」為認定標準。 

1. iO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自無故意或過失責任 

縱原告稱被告 iO 於使用前只要花極少的時間與成本與張予聯絡確

認，即可求證，顯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惟按本件，係爭照片為被告

全亞通所提供，被告 iO 按內部規範進行搜查後，雖發現原告張予為上傳



係爭照片之第一人 11，惟此事實與原告為係爭照片之著作權人並無直接

關聯性，被告 iO 亦無從取得原告張予之任何聯絡方式，於此情事下，按

商業習慣論之，因被告 iO 與係爭照片提供者被告全亞通為長年性合作夥

伴
12，應得合理信賴全亞通所搜查 Johnson 為原著作權人之真實性；況

我國並未登記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縱認被告確實發現 Johnson 非首次

刊載者，在被告無公權力及調查權之情況下，亦無從查證著作權之有無

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簡言之，iO 實難以辨別係爭照片之著作權人；被

告 iO 已盡相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若再強加被告查證義務，所招致

之成本已足以阻礙新聞廣告產業之正常運作，自難認允當。 

     2. iO適用 ISP免責條款  

被告 iO 按著作權法第 90-8 條，無須負賠償責任。按：「有下列

情形者，搜尋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行為，不

負賠償責任：一、對所搜尋或連結之資訊涉有侵權不知情。二、未直接自

使用者之侵權行為獲有財產上利益。三、經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通知其使

用者涉有侵權行為後，立即移除或使他人無法進入該涉有侵權之內容或相

關資訊。」此有著作權法第 90-8條定有明文。  

被告 iO 所提供之服務係供圖片需求者一快速搜索圖片之捷徑，被

告 iO 透過建構圖片資料庫與圖片大數據之累積，縮短圖片需求者尋找圖

片之時間成本與搜查成本，圖片需求者僅需至被告 iO 之系統輸入欲搜索

圖片之關鍵字，系統便會彙整出相關之圖片供其參考，倘圖片需求者欲

下載 iO 所彙整之照片，則需加入會員，此部分為被告 iO 提供之附加服

務，被告 iO提供服務之本質為圖片之搜索，先予述明。 

按本件，係爭照片為被告全亞通所提供，被告 iO 按內部規範進行

搜查後，雖發現原告張予為上傳係爭照片之第一人 13，惟此事實與原告

為係爭照片之著作權人並無直接關聯性，被告 iO 亦無從取得原告張予之

任何聯絡方式，於此情事下，按商業習慣論之，因被告 iO 與係爭照片提

供者被告全亞通為長年性合作夥伴 14，應得合理信賴全亞通所搜查

                                                 
11 參照賽題事實第 11點。 
12 參照賽題事實第 11點。 
13 參照賽題事實第 11點。 
14 參照賽題事實第 11點。 



Johnson 為原著作權人之真實性，故被告 iO 對於利用其搜尋系統所搜尋

出之係爭照片為侵權行為的結果，按著作權法第 90-8 條第 1 款，不負賠

償責任。 

退步言之，被告 iO 亦無直接自被告 NCZ 使用係爭照片之行為獲有

任何利益，被告 NCZ 支付給被告 iO 之會員金並非為 iO 從 NCZ 使用係爭

照片所獲得之利益，因被告 NCZ 原本即為被告 iO 之會員，故此兩事為獨

立事件，不具因果關係，故按著作權法第 90-8 條第 2 款，被告 iO 無須

負賠償責任。 

3. 被告全亞通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無須負故意或過失責任 

因 Allison 人不在當地，亦無法與熟識之同仁聯繫，只能透過與

Johnson 查證而無其他辦法，在被告全亞通無公權力及調查權之情況下，

亦無從查證 Johnson 所言之真實性、著作權之有無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

等，若強加被告此等查證義務，所招致之成本已足以阻礙新聞廣告產業

之正常運作，自難認允當；因此 Allison 未為查證之行為，尚未達違反

過失責任之程度，因此無須負過失責任。 

4. 被告ＮＣＺ無須負故意或過失責任，故未侵害原告之著作權 

縱原告稱被告 NCZ 於使用前只要花極少的時間與成本，點進張予

the X 的帳號，即可過濾侵權風險，卻捨此不為，顯未盡注意義務而有

過失，惟原告並未證明若點進其 the X 之帳號，即可確信系爭圖片之著

作權屬於原告，況我國並未登記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縱認被告確實點

進 the X 帳號發現系爭著作，在被告無公權力及調查權之情況下，亦無

從查證著作權之有無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等，若強加被告此等查證義務，

所招致之成本已足以阻礙新聞廣告產業之正常運作，自難認允當；縱被

告 NCZ 點進 the X 帳號得知原告網站上有相同照片，在 iO 內部有完整查

驗照片來源之流程的情況下，被告 NCZ 因此相信被告 iO 確實有權提供，

亦難認有何未盡注意義務之情事。從而，原告據此主張被告至少有侵害

著作權之過失，自非可採。 

（三）本件被告全亞通、iO及 NCZ皆構成合理使用 

1. 全亞通構成合理使用 

(1)按著作權法第 49條應為合理使用豁免規定 



按：「就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

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

此有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定有明文；次按：「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係豁

免規定，乃以新聞紙、網路等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

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並未規定於合理範圍內為之，得以阻

卻違法，法院自無庸斟酌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各款所定

合理使用之事項，以為判斷標準。(最高法院一○三年台上字第一三五二

號民事判決參照)
15 

系爭全亞通之報導即屬本條所指之時事報導；該利用係為報導天

災之情狀，若無照片輔助則殊難使閱報者瞭解風災之損害程度，又當時

全亞通記者 Allison 因風災與維拉港的新聞同業失聯而無法取得當地資

訊，故為報導即時災情而利用系爭照片應屬必要。縱然原告稱之販售營

利而不符合必要範圍，但此金額實屬報導支出，非以營利為目的，應屬

必要成本。故全亞通之報導既已符合第四十九條規定，應無需再行審酌

第六十五條第二項之要件，而係屬合理使用。 

(2)縱以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審視，亦屬合理使用 

i. 系爭照片之利用目的具公益性 

按：「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應以著作權

法第一條所規定之立法精神解析其使用目的，而非單純二分為商

業及非營利（或教育目的），以符合著作權之立法宗旨。申言之，

如果使用者之使用目的及性質係有助於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

文化發展，則即使其使用目的非屬於教育目的，亦應予以正面之

評價」（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七一二七號刑事判決意

旨）16本件全亞通之利用屬使一般大眾得以瞭解風災當地災情之報

導，具相當之公共利益，故應屬合理使用。 

ii. 系爭照片之事實性大於創造性 

系爭照片雖有一定之攝影技巧，然決定其價值更重要之因

素為風災屬稀少之重大事件，災情資訊之傳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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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災情景象本身所具有之震撼性而言，該攝影技巧僅係影響其事

實傳達之表現，故其事實性應重於其創造性，對其之利用應屬合

理使用。 

iii. 系爭照片僅佔整份新聞報導版面之一隅 

本款應就所利用部分整體觀察其分別在新著作中及被利用

著作中所佔質量之比例，故不應只衡量對係爭照片之使用。全亞

通記者 Allison 為求完整報導，必然除了使用拍攝內容為 Pam 侵

襲中之系爭照片，尚還使用 Johnson 所拍攝之 Pam 侵襲後照片，

另加上 Allison 獨自撰寫之報導內容，故該系爭照片佔整體報導

之質量及數量僅為一小部分。 

iv. 被告全亞通利用之結果無對原告產生市場替代性 

新聞報導之形式與攝影作品間仍有殊異，全亞通利用系爭

照片之結果，縱可能對部分閱報眾產生市場替代之效果，然對攝

影作品的潛在消費者足群而言，新聞報導並無法提供高解析度之

畫質，故不能完全替代購買攝影作品之需求，故對該著作潛在市

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有限。 

2. NCZ構成合理使用 

(1)/按著作權法第 52條應為合理使用豁免規定 

按：「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

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此有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定有明文。NCZ 出

版「THE MOMENT」攝影集，其中蒐集世界各地氣候變遷之異象，其具有提醒社

會變遷異象、倡議該議題之功能，故應屬其他正當目的之利用。 

(2)該著作之利用係於合理範圍 

i. 系爭照片之利用目的具公益性 

按：「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應以著作權法第一

條所規定之立法精神解析其使用目的，而非單純二分為商業及非營利

（或教育目的），以符合著作權之立法宗旨。申言之，如果使用者之使

用目的及性質係有助於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文化發展，則即使其使

用目的非屬於教育目的，亦應予以正面之評價」（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

臺上字第七一二七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NCZ 公司出版之攝影集內容具



有教育大眾全球氣候變遷及呼籲重視保護自然環境⋯⋯等之目的，其提

倡之氣候議題具公益性自不待言自，而因該攝影集而獲得公益形象大受

好評亦可觀之；又原告將係爭照片上傳「the X」平台之初衷乃欲使更多

人看見風災情形，且原告亦同意「the X」使用者契約第 3.5 條規定，謂

所有人皆得使用其照片，此乃同意且授權被告 NCZ 使用其照片，故應屬

合理使用。 

ii. 系爭照片之事實性大於創造性 

系爭照片雖有一定之攝影技巧，然決定其價值更重要之因素為風

災屬稀少之重大事件，災情資訊之傳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及災情景象

本身所具有之震撼性而言，該攝影技巧僅係影響其事實傳達之表現，故

其事實性應重於其創造性，對其之利用應屬合理使用。 

iii.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本款應就所利用部分整體觀察其分別在新著作中及被利用著作中

所佔質量之比例，該攝影及不僅有系爭照片，亦包含世界各地氣候變遷

之照片，故對其之使用應屬合理使用。 

 iv. 被告 NCZ利用之結果無對原告產生市場替代性 

系爭照片之潛在市場或現在價值有何減損，原告應負舉證責任說

明系爭著作本有機會出版成冊並販售，且其與「THE MOMENT」收錄全球

氣候變遷異象之客群重疊，再者有多少消費者購買「THE MOMENT」後即

無購買其他作品之意願(例如張予個人攝影集)，否則難認被告 NCZ 因出

版攝影集所需利用原告系爭照片致有影響其潛在市場或現在價值。（智

慧財產法院 101年民著訴字第 26號判決參照）
17 

二、被告三人無需負損害賠償之責 

1. 原告對於 iO與全亞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離逾時效，故被告無需賠償 

按：「第 85 條及第 88 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

償義務人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有著作權法第 89 條之 1 定有明文。

次按：「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是

消滅時效完成之效力。」(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 1195號判例參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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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於 2015 年 8 月 8 日得知遭被告全亞通訊社及 iO 盜用照片，並刊登

在報紙上後，至 2018 年 3 月起訴，已罹 2 年之時效；縱認被告全亞通及 iO 確

有侵害原告著作權之行為，原告仍不得繼續主張對於被告全亞通及 iO 有侵權行

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2. 原告不得按民法 179條向 iO與全亞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 

按：依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

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此有民法第 179 條定有明文。

次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

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

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1990號判決參照)
19 

據此，倘原告欲以不當得利請求損害賠償，需該當三者構成要件，第一

原告受有損害，第二被告受有利益，第三被吿受有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此

三者間需有相因果關係，若缺一者，即不構成此請求權，本條之舉證責任於原

告。次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範圍，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之規

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

乃採完全賠償主義，包括債權人所受之損害（積極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消極

損害）。而在消極損害方面，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備或其他特別

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同條第二項復定有明文。」（參照最

高法院民事判決一○二年度台上字第八三七號）20  

  (1).原告不得向被告全亞通請求返還其原本願意支付之報酬美金 800 元與 iO 願意

支付之報酬美金 2,000 元。 

查本件張予以「擁抱世界」之設定發佈照片實已授權朋友及不特定之第

三人使用系爭照片，致此 Johnson 及被告全亞通獲得授權並利用系爭照片之行

為係有法律上原因。更甚，原告並未積極舉證證明其原本之授權金或可期待利

益，因被告之行為進而受損。詳言之，原告原本上傳照片時僅有中文語系的朋

                                                 
19 參被證 15。 
20 參被證 16。 



友關注，然係因 Johnson 之盜用並用英文註解，致使曝光度增加 21，甚至吸引

記者關注，倘無 Johnson 之助，張予之照片未必能有後續接踵而來的合作機會，

何有授權金可期待之可能？於此並未見原告有所證明故原告不得向被告全亞通

請求返還其原本願意支付之報酬美金 800 元，亦不得向被告 iO 請油其願意支付

之報酬美金 2,000 元。 

(2).原告不得以不當得利向被告全亞通請求返還販賣圖文報導而向其他媒體收

取之費用美金 10,000 元 

 因張予以「擁抱世界」之設定發佈照片實已授權朋友及不特定之第三人

使用系爭照片，因此 Johnson 及全亞通獲得授權並利用系爭照片之行為係有法

律上原因，且 Johnson 表示無償將著作權讓與被告全亞通，全亞通取得著作權，

可以合法將照片賣給其他媒體，而不構得為之無法律上原因。況原告並未積極

舉證證明其原本之授權金或可期待利益，因被告之行為進而受損。詳言之，誠

如上述，更甚，原告並未積極舉證證明其受到其他家媒體購買照片之可能，因

被告之行為進而受損。詳言之，原告原本上傳照片時僅有中文語系的朋友關注，

然係因 Johnson 之盜用並用英文註解，致使曝光度增加
22，甚至吸引記者關注，

倘無 Johnson 之助，張予之照片未必能有後續接踵而來的合作機會，何有受其

他媒體購買照片可期待之可能？故，告不得以不當得利向被告全亞通請求返還

販賣圖文報導而向其他媒體收取之費用美金 10,000 元。 

 

(3).iO 於 2016 年向鳳梨報所推薦之 3 名新會員收取之會費美金 45,000 元與原

告受有損害並無相關因果關係。 

新會員係於 2016 年成為 iO 會員，與風災發生之 2015 年 3 月相去甚遠，

已無報導風災之價值，故顯非為獲取風災之照片而加入，而係認同 iO 收集與整

理照片的功能及其他照片之品質而加入，若原告認為新會員之加入係與該照片

有相當因果關係，需承擔此舉證責任，在證明成功前，原告之損害與被告之獲

利並無任何關聯，況原告亦未證明其有損害可言，何來不當得利之有？故不得

主張本項為不當得利。 

3. 縱認原告得向被告 NCZ請求損害賠償，其損害賠償額應為零。 

                                                 
21 參照賽題事實第 6點。 
22 參照賽題事實第 6點。 



 按：「得請求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但侵害人不能證明其成本

或必要費用時，以其侵害行為所得之全部收入，為其所得利益。」此有著作權

法第 88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再按：「侵害行為所得利益者，係指侵害人因侵害

所得之毛利，扣除實施權利之侵害行為所需」(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

民著上字第 7號)
23 

(1).NCZ 銷售「The Moment」在臺灣之毛利雖為新台幣 1000 萬元，惟「The

 Moment」係銷售於全球之攝影集，應該以全球之盈虧作為其販賣攝影集

之收益，再者按照實務上的判決習慣，其盈虧應以淨利為準，而非毛利，「The 

Moment」在全球銷售獲得之毛利扣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並未獲得利益
24，因

此不得向 NCZ要求返還銷售利益。 

(2).NCZ 2016 年增加之毛利新台幣 4000 萬元，是透過其出版「The Moment」

所帶來的公益形象，「The Moment」係蒐集世界各地氣候變遷之異象，其公益

形象來自對氣候變遷議題之關注，而非單一特定照片，否則刊登該照片之鳳梨

報亦應獲得同等公益形象，可見其獲利並非透過系爭照片即可獲得，因此該獲

利非屬侵害行為所得之收入。 

（三） 連帶賠償 

1.被告不須負擔損害賠償：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

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 272 條定有

明文。於此，被告三人須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始有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然

從前所述，被告三者之行為，並不構成侵權行為，退步言亦有合理使用可援以

抗辯，而無侵害原告著作權之疑義。就利用之目的與性質觀之，NCZ 公司出版

攝影集雖屬商業目的，惟其內容亦同時具有教育之目的，自其因該攝影集而獲

得公益形象大 受好評亦可觀之，故應屬合理使用。而全亞通之報導即屬著作權

法第四十九條所指之時事報導；該利用係為報導天災之情況，若無照片輔助則

殊難使閱報者瞭解風災之情狀，又當時全亞通記者 Allison 因風災與維拉港的

新聞同業失聯而無法取得當地資訊，故為報導即時災情而利用系爭照片應屬必

要，符合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縱被告 iO 侵害原告之著作權，仍符合

                                                 
23 參被證 17 
24 參照賽題事實第 17點。 



ISP 免責條款。io 為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9 款所稱之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於已

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事下，縱有侵害原告著作權之一事，應得適用著

作權法第 90-7 條免除其賠償之責。綜上，被告三者皆有抗辯權，毋庸負擔連帶

損害賠償，因此，原告本件起訴應予駁回。 

2.縱被吿應負賠償責任，原告所提出賠償額計算事項一至二項(全雅通訊社應支

付報酬 800美金及全亞通像其他媒體收取美金 10000元)，非屬連  帶之債： 

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前段定有

明文；至不真正連帶債務之數債務人雖具有同一目的，而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

付之義務，然各債務有其不同發生之原因，僅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所致，

債務人相互間並無所謂應分擔部分，二者要件及法律評價並不相同，不容混

淆。」(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28號民事判決裁判要旨參照)
25 

查原告所提出損害賠償請求項目 1 至 2 點 26(全亞通應支付報酬 800 美金

及全亞通像其他媒體收取美金 10000 元)，其所構成填補損害目的乃因偶然競合

所致，iO 與 NCZ 之行為非為全亞通未付授權金之共同原因，相互間並無所謂應

分擔部分，若以後階段行為人與前行為人共同負擔前行為人所致生之損害，實

有違法理，故應各自分別論以賠償金額之計算，無需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四、綜上，提呈民事答辯狀如上，恭請鈞院鑒核卓參，並賜判決如訴之 聲明，俾維權

益，實感德便。 

 

致此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00年 00月 00日 

 

具狀人 000 

撰狀人 000 

                                                 
25 參被證 18 
26 參照賽題事實第 18點。 



 































































































































































 



 

 

2018理律盃校際法律系所學生模擬法庭

辯論賽 

 

 

 

 

 

被告理由補充狀 

 

 

 

 

 

 

 

 

參賽編號：1803 

 



補充理由狀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5173萬 4000元 

被告：image Optimal（iO） 

代表人：OOO                     住:○○市○○區○○路○○號 

NCZ 公司 

代表人：OOO                     住:○○市○○區○○路○○號 

全亞新聞通訊社 

代表人：OOO                     住:○○市○○區○○路○○號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OOO                 住:○○市○○區○○路○○號 

原告：張予                            住:○○市○○區○○路○○號 

訴訟代理人：OOO                 住:○○市○○區○○路○○號 

上開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謹依法提呈補充理由狀: 

 

 

 

 



 

 

程序部分： 

一、 我國法院不具國際管轄權 

1. 類推適用我國民訴之結果應由美國法院取得國際管轄權 

退步言之，縱按原告所主張判定國際管轄權應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0條但書

與第 15條，被告三人使用係爭照片之行為皆涉美國，故亦應認定美國係為共同行為

地，由美國法院取得國際管轄權。 

(1) 被告全亞新聞通訊社將系爭照片上傳被告 iO 於美國之圖庫 

查本案，被告全亞新聞通訊社將系爭照片提供於被告 iO 之行為，實將該系爭

照片傳輸至美國，換而言之，乃將係爭照片帶入美國市場，故被告全亞新聞

通訊社對於係爭照片之行為地應涉美國。 

(2) 被告 iO 總公司於美國加州，圖庫會員多為美國企業 

查本案，被告 iO 之總公司位於美國紐約，為一美國本土公司，具有眾多美國

企業之會員，不難想像該些美國企業會員透過被告 iO 之圖庫使用係爭照片，

故被告 iO 對於係爭照片之行為地應涉美國。 

(3) 被告 NCZ 公司於美國紐約下載該系爭照片，且於美國編輯 

被告 NCZ 公司直接於美國下載編輯使用該照片，故其行為地於美國。 

二、 本案適用不便利法庭原則，我國法院應拒絕管轄 

退萬步言，即便認我國法院具有國際管轄權，亦應將訴訟經濟、當事人間實質程  

序保障以及判決實益性納入考量，查本案倘由我國進行審理將陷於證人與證據調查



之重大困難，且被告全亞新聞通訊社與 iO 之資產與營業場所均於外國，故即便本案

由我國法院做成判決，最終也將成為無執行力、無實效判決，實為司法資源之浪費。 

綜上，於美國法院亦具有管轄權之前提，且考量我國法院審理具有諸多訴訟不利

益之情勢下，我國法院應拒絕管轄本案，交由美國法院進行審理。 

 

綜上，提呈民事理由補充狀如上，恭請鈞院鑒核卓參，並賜判決如訴之聲明，俾

維權益，實感德便。 

 

致此 

 

台 灣 台 北 地 方 法 院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具狀人○○○(簽名蓋章) 

撰狀人○○○(簽名蓋章) 


